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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生态文明示范教育基地管理办法 

（试 行）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增强生态文明意识，培

育生态文明优质细胞，构建、丰富生态文明体系，推进生态

文明示范教育基地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江苏省生态文明示范教育基地（以下简称“教

育基地”）是面向社会的生态科普、生态道德、舆论引导的

教育平台，是展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 

第三条  教育基地应具备一定的生态景观或教育资源，

且教育功能显著。教育基地主要是省内的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重要湿地和湿地公园、自然博物馆、野生动物园、植

物园等，或具有一定代表意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风景

名胜区、重要林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单位、鸟类观测站和

学校、青少年教育活动基地、文化场馆（设施）等。 

第四条  教育基地称号采用命名制，坚持标准、注重实

效、保证质量，实行动态管理。 

第五条   教育基地的管理和日常联系工作由江苏省生

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以下简称“省研促会”）与教育基地

一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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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基地标准 

第六条  生态文明示范意识强。践行生态文明教育活动

自觉主动，积极组织配合参与示范教育共享交流活动，风清

气正，无违法、违纪现象。 

第七条 管理机制规章健全。管理机构、管理制度、管

理职责和人员分工明确并依法公示。 

第八条  工作方案与资料完备。有教育基地建设的 5年

规划（方案）、年度活动计划、日常活动安排和相关工作的

记录、档案资料。 

第九条  服务保障基础厚实。有具备生态文明素养、负

责教育、宣传、培训、解说等专门机构或人员，有一支生态

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提供必要的教育和服务，有具备富有

特色的生态、科普教育和宣传的展室、橱窗、廊道等基本设

施，有卫生、消防、安全等保障条件，有固定的资金渠道，

保证设施、设备的运行和维护。 

第十条  示范资源优势明显。有依托和开展教育的生态

景观、人文景观，有可挖掘生态文化价值的丰富教育资源，

开展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生态文明

宣传教育活动。 

第十一条  宣传思路清晰内容丰富。设有示范教育基地

相应网页，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有单位简介，有示范教育

完整的文字资料和图片介绍，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网络

渠道和宣传手册、画报、标语、图片、宣传橱窗等传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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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众宣传推广、引领展示。提供学习、宣传、推广的经验

做法、典型事迹等相关情况，传播生态文明正能量。 

第十二条   教育基地应为省研促会单位会员。 

三、命名程序 

第十三条   申报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包括本单位基

本情况、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主

要成果等内容)，填写《省级生态文明示范教育基地申报表》、

《江苏省生态文明示范教育基地评选标准（试行）》，报至省

研促会。 

第十四条  省研促会受理申报材料后，负责组织有关专

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组织相关人员实地进行考核。 

第十五条  根据专家意见和考核情况，报理事长办公会

专题研究批准后，发文命名，授予“江苏省生态文明示范教

育基地”称号，颁发证书和牌匾，双方签订共建教育基地协

议。授牌期限为 5年，满 5年后进行复评。 

第十六条  教育基地每批命名的总量和不同类型的比

例由理事长办公会研究确定。 

四、组织活动和管理 

第十七条  省研促会按照签订的协议内容，统筹考虑年

度开展活动的内容、频次，突出教育基地的特色，适时组织

相关活动等。在教育基地联合开展的活动，应事先征求各有

关教育基地的意见和建议，明确主次关系。 

第十八条  各教育基地应根据自身特色，结合实际，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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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动组织开展或参与其他教育基地开展的有关生态文明

示范教育的活动，每年不少于 2次。教育基地明确专人与省

研促会保持联系，及时通报教育基地活动开展的情况，以便

在省研促会网站等媒介上宣传交流、互动共享。 

第十九条  教育基地应有投诉处理与反馈制度，设立征

求意见箱、公开投诉电话等意见建议受理渠道，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 

第二十条  省研促会适时对教育基地进行抽查，对达不

到规定要求的，提出整改意见；在规定的整改期内或无望达

到要求的，报理事长办公会研究取消其江苏省生态文明示范

教育基地称号。 

五、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研促会负责解释，并适时修订

完善。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